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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民政局

关于对市九届人大三次会议第280号建议的

答    复

卢午申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关爱农村留守老人的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我市养老事业的关心！您的议案从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农村公益性质老年公寓的扶持力度、建立农村困难“空巢老人公益岗位”、开展多种形式的帮扶活动和加强壮大规范基层志愿者服务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建议。既客观的反映了我市农村留守老人的问题，又提出了科学解决存在问题的建议，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留守老年人问题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是城乡发展不均衡、公共服务不均等、社会保障不完善等问题的深刻反映。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民政部先后下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的意见》《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贫困地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大力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制度。我市专门召开会议，培训各县（区）工作人员，广泛开展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市政府出台《濮阳市促进社区（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推进社区（村）养老服务提质增效，促进养老事业产业协同发展，加快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高品质养老服务需求。
一、落实福利待遇，不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社会救助、高龄津贴等惠民政策，通过提标等措施不断完善政策，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实现7年连续增长，最低标准从每人每月115元提高至每人每月130元，提标增发金额855万元，惠及60岁以上城乡居民57万人；2024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每人每月提高20元。落实困难老年人救助：2021年-2023年累计筹措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7.2亿元，确保符合条件的困难老年人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落实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政策，保障特困人员供养救助金的及时、足额发放。我市约2009年起，基本每年提标一次。经市政府第18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从2024年1月1日起，对我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补贴等资金再行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提标后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月人均不低于645元、455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按不低于低保标准的1.3倍执行，分别达到每人每月不低于838.5元、591.5元。落实高龄津贴：根据《濮阳市民政局 濮阳市财政局关于完善实施高龄津贴制度的通知》，按照80周岁至89周岁老人每人每月50元，90周岁至99周岁老人每人每月100元，百岁及以上老人每人每月300元标准发放高龄津贴，用于提升高龄老人生活质量。2021年-2023年，累计发放资金1.5亿元，惠及全市7.6万名高龄老人，切实提高惠老助老水平。
二、持续提升设施，打造居家养老服务圈
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濮阳市加快建设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实施方案》等系列文件，加快构建结构科学、功能完备、布局合理的养老服务设施网络，逐步形成城镇社区“一刻钟”、农村“一公里”养老服务圈，已建成投用农村幸福院2016个。2023年我市养老工作以“五化”为引领，创新“11456”工作模式，支持街道和社区等养老服务设施运营能力提升，打造“双十双百”养老服务示范项目，打造了100个示范性农村幸福院。充分利用闲置资源，通过环境优化、配置活动室等方式对农村幸福院进行改造提升，完善服务功能，推进了农村幸福院有效运营。将乡镇敬老院转型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列为2023年度民生实事事项，推动12所乡镇敬老院转型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满足特困供养对象外剩余床位向社会开放，辐射居家、日间照料、带动农村幸福院。同时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幸福院建设、运营，开展老年餐桌、文化娱乐、生活照料等养老服务，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巡访、关爱服务。

三、强化人才支撑，壮大养老服务人员队伍
立足高质量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大力开展养老从业人员专业技能培训，将养老护理员培训纳入政府补贴目录，全面开展养老服务相关技能培训，2023年培训养老护理员3143人，全市养老从业人才职业技能不断提升，养老服务队伍不断壮大，其职业荣誉感、社会认同度不断增强。一是搭建基地抓培训。濮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等大中院校面向在校学生开展养老职业教育。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市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分别被命名为省级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实训基地。分别命名濮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等10个第一批市级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基地、濮阳县光明医院医护养老中心等10个第一批市级养老服务人才实训基地，鼓励医养机构工作人员持双证上岗（护士证、护理员证）。二是以赛带练促提升。连续两年成功举办濮阳市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培训暨养老服务职业技能大赛选拔赛；组织参加省养老服务行业职业技能大赛，2023年荣获一等奖1名，三等奖4名，濮阳市民政局荣获优秀组织单位奖。三是照护培训到基层。开展探访关爱服务，依托“五星”支部创建，创新“五社联动”机制，加强农村留守、空巢、独居等老年群体的关爱服务。依托街道、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设立120个技能服务站点，组建100名讲师团队，开展养老服务技能进街道、进社区、进家庭，提升家庭照护能力。四是创设“特岗”壮队伍。支持创设“空巢老人公益岗位”，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养老护理员特殊岗位补助制度等，加强养老服务人才保障，推动我市养老服务高品质发展。
四、调动社会力量，完善农村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
市民政局等九个单位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濮阳市加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充分发挥村（居）民委员会、老年协会、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各方面积极作用，建立社会化关爱服务工作机制，着力解决农村留守老年人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一是营造尊老爱老氛围。借助省、市人大联动监督机制等契机，相关成员单位将《河南省养老服务条例》条目式列出公示至单位官方门户网站，以微信公众号等方式转发推广；县（区）在社区、农村通过悬挂条幅、印制宣传页、广播大喇叭等方式，提高人民群众对《条例》的知晓度和认知度，树立尊老、爱老的社会风尚，努力营造全社会支持、各方面参与养老的浓厚氛围。二是开展探访关爱服务。依托“五星”支部创建，创新“五社联动”机制。形成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基层老年协会、社会慈善资源、业主委员会、网格员、家庭医生、养老服务人员、社会工作者、志愿者、老党员、低龄健康老年人、亲属邻里等共同参与的探访关爱服务力量，加强农村留守、空巢、独居等老年群体的关爱服务。三是推广优秀经验做法。印发《濮阳市民政局关于推广范县“集中托养邻里照护居村联养日间照料”经验关爱特殊群体助力脱贫攻坚的通知》，及时研究总结与宣传推广各地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实践先进经验，营造全社会正确对待、积极接纳、关心关爱留守老年人的友好环境，推动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工作的开展。
随着我市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基础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持续推进，农村养老服务能力将逐步得到提升，农村留守老年人养老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农村留守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将得到不断满足。
欢迎各位代表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十分感谢您对养老事业的关心，希望今后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和支持。
                                                   2024年6月4日

（联系人：郭振波        联系电话：0393-6687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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